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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L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98）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九 個 月

第三季 度 業 績 公 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有意

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承受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

為高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佈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昌利（控股）
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
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深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或其所
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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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未經審核收入約34,6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5.7%。

•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溢利約28,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約48.3%。

•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約1.29

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約0.87港仙）。

•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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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3 10,057,216 13,051,893 34,609,486 36,714,08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交易所得 (76,806) (321,359) 277,254 2,040,59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淨額 1,274,609 (2,817,440) (305,373) 234,34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4 9,834,062 493,552 9,868,802 1,311,147

行政開支 (4,495,516) (6,128,735) (13,049,305) (17,748,623)

融資成本 (112,576) (89,187) (441,557) (89,255)    

除稅前溢利 16,480,989 4,188,724 30,959,307 22,462,287

所得稅開支 5 (1,110,567) (319,825) (2,684,263) (3,400,367)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15,370,422 3,868,899 28,275,044 19,061,9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收益

 之每股盈利
 — 基本 7 0.70港仙 0.18港仙 1.29港仙 0.87港仙

 — 攤薄 7 0.70港仙 0.18港仙 1.29港仙 0.8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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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購股權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原呈列）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112,519) 43,666,922 237,261,396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附註） — — — — — (34,800) (34,800)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重列）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112,519) 43,632,122 237,226,59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8,275,044 28,275,044

股息 — — — — — (22,000,000) (22,000,000)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112,519) 49,907,166 243,501,640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112,519) 53,148,944 246,743,418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9,061,920 19,061,920

股息 — — — — — (22,000,000) (22,000,00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112,519) 50,210,864 243,805,338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後，累計影響34,800港元已記錄
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累計虧損之調整，包括使用權資產折舊574,289港元、租賃負債利息開
支75,511港元及經營租賃開支撥回61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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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列值，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從事提供證券、期貨及期權經

紀及買賣、保證金及貸款融資服務、配售及包銷服務、證券顧問服務以及投資控

股。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GEM上

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業績乃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

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有關就本期間之財務報表

首次採納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者除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季度業績並未經本公

司核數師審閱，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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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於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於聯交所進行證券買賣之佣金及經紀費 1,867,729 2,563,641 5,863,452 7,158,099
期貨合約買賣之佣金及經紀費 98,641 177,253 351,480 499,952
證券顧問佣金 — — — 60,000
其他服務收入 237 419 1,416 1,399
配售及包銷佣金 399,000 4,950 399,000 4,950
結算及交收費 151,721 1,074,273 978,708 2,625,678
手續費及代領股息費 8,927 14,068 78,940 79,554

隨時間確認

下列各項產生之收入
— 收益權 554,490 562,781 1,676,905 1,744,409
— 電影發行權 — — — 5,940

其他來源收入

來自下列各項之利息收入
— 授權金融機構 114,233 107,411 441,188 224,711
— 客戶（包括保證金客戶） 6,186,681 8,544,128 24,140,029 24,027,371
— 其他 675,557 2,969 678,368 282,018    

10,057,216 13,051,893 34,609,486 36,71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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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出售收益權之收益（附註） 4,778,912 — 4,778,912 —

外滙（虧損）╱收益淨值 (2,820) 797 (2,014) (39,035)
信貸模式下之貿易應收款項之
 收回 5,036,777 — 5,036,777 —

其他應收款項之收回 — 238,979 — 926,636
股息收入 — — 160 51,260
雜項收入 21,193 253,776 54,967 372,286    

9,834,062 493,552 9,868,802 1,311,147    

附注：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出售太陽能光伏電站之收益權，
代價為現金人民幣21,000,000元。有關該交易之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0

月8日、2018年10月9日、2019年4月10日及2019年6月14日之公告中披露。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利得稅（附註）
 — 即期 1,065,095 1,197,849 2,591,917 3,364,416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 即期 45,472 (878,024) 92,346 35,951    

1,110,567 319,825 2,684,263 3,400,367    

根據利得稅稅率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

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稅率兩級

制的集團實體的溢利繼續按固定稅率16.5%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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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本年度起，香港利得稅乃按首2,000,000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8.25%及
超過2,000,000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香港利得稅均按香港估計
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八
年：無）。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本公司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5,370,422 3,868,899 28,275,044 19,061,920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及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a)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附註：

(a) 由於轉換於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因每份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本公司於期內之平均股
價為高而對每股基本盈利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概無對所呈列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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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底，投資者仍然對美國股市充滿信心，由於對中美貿易協議前景之樂觀情

緒，美國股市在十二月飆升至歷史新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香港

股市表現良好，主要受惠於中美貿易談判之進展。然而，恒生指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報收約28,190點，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29,051點下降約3.0％。

業務回顧

收入及投資收入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收入及投資收入為約34,600,000港元，

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約39,000,000港元，減少約11.3%或約4,400,000港元。

證券及期貨經紀

證券及期貨經紀收入代表佣金和經紀費及其他費用，包括從客戶證券及保證金賬戶或期

貨賬戶、首次公開發售融資產生的利息。

證券交易之佣金及經紀費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7,200,000港元減

少約18.1%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約5,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證券交易之總交易額約37,186,6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

138,996,200,000港元）。因此，有關結算及交收費以及手續費之收入亦由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約2,700,000港元減少約60.9%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九個月之約1,100,000港元。

期貨合約交易之佣金及經紀費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約500,000港

元減少約29.7%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約35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客戶證券及保證金賬戶或期貨賬戶之利息收

入約9,300,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約8,800,000港元，增加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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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融資

本集團受放債人條例規管在香港經營貸款融資業務。昌利財務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向客戶提供貸款融資服務。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昌利財務有限公

司持有按揭貸款組合為約112,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從貸款和融資業務予客戶獲得到的利息收入約14,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15,300,000港元）。

證券顧問服務

本集團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牌照，可從事第4類受規管活動—就證券提供意見。本

分部產生之收益源自本受規管活動項下所提供之服務。

配售及包銷業務

在正常情況下，本集團擔任按竭盡全力基準擔任集資活動中的包銷商或分包銷商或配售

代理或配售分代理。本集團僅會於接獲發行人及╱或彼等各自之配售及包銷代理之特別

要求後，方會按包銷基準擔任上述角色。

配售及包銷佣金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5,000港元增加約394,000港元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399,000港元。

投資控股

本集團持有之投資組合包括持有上市證券、債券和電影發行權。本集團進行香港及加拿

大上市股本證券之交易。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投資組合的

總價值約72,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8,800,000港元），包括上市證券及

債券組合的價值為約56,1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3,500,000港元）。

於期內，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交易收益約300,000港元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淨額約3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分別為約2,000,000港元及公平

值變動收益淨額約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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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收入為約34,6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八

年同期之約36,700,000港元減少約5.7%。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約為9,9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為1,300,000港元），增加約8,600,000港元。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增加之主要源於出售收益權之收益及信貸模式下貿易應收款

項之收回。主要源於出售收益權之收益約為4,800,000。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與一名獨立

第三方訂立協議，出售太陽能光伏電站之收益權，代價為現金人民幣21,000,000元。有關

該交易之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0月8日、2018年10月9日、2019年4月10日及

2019年6月14日之公告中披露。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信貸模式之下

之貿易應收款項之收回約為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信貸模

式下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約為12,000,000港元。減值虧損貿易應收款項之撥回約5,000,000

港元乃由於本集團於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收回應收貿易款項約5,000,000

港元所致。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行政開支約為13,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為17,700,000港元），減少約26.5%。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證券交易額減少，故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的相關開支（例如中央結算系統收費及支付佣金）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減少。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交易系統費用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00,000港元。無形

資產之攤銷成本及折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1,600,000港元減少

約83.3%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總員工成本之約4,8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之約5,2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為

28,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為19,100,000港元）。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增加，主要源於出售收益權之收益及貿易應收款項之收回。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為約1.29港仙（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為約0.87港仙）。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為約1.29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攤薄盈利為約0.8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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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的計劃，惟將

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積極物色投資機會以增強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展望

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定已於一月份達成。投資者將關注第二階段中美貿易談判。如果進

展順利，預計將有利於香港和全球股市。然而投資者正評估武漢冠狀病毒之傳播及其對

中國內地及香港經濟增長之影響。金融市場亦將受到中國經濟表現；貨幣政策及美國總

統選舉影響。本集團將運用管理團隊的知識及經驗，掌握隨時出現的商機。本集團將繼

續致力擴展保證金及貸款融資業務以及證券顧問服務，從而滿足客戶需要。

本集團矢志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務集團。本集團將繼續探索任何潛在商機，以期

獲得新的收入來源並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採納經股東書面決議案批准而有效期為十年之購股權

計劃，購股權計劃的倘有年期期限為1年。其為一項股份獎勵計劃，乃設立以嘉許合資

格參與者已經或可能已經對本集團所作出之貢獻。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酌情向本

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董事、僱員、諮詢人、顧問、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客

戶、代理、商業夥伴及服務供應商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的要約限於發出有關要約日

期（包括當日）起七日內接納。購股權的承授人須於接納要約時就獲授的購股權向本公司

支付1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有關購股權之股份總數不可超

過11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份總數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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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授予董事（「董事」）、本集團僱員及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曾經

或將會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人士即時歸屬之購股權。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

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但未行使之全部發行在外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上限，合

共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

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全部購股權而可發行之股份

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通過相關普通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授予關連人士任何

購股權須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或獨立股東（視情況而定）批准。

於截至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日期止任何12個月期間，因行使該等

購股權而發行或可能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授出日期之已發行股份之1%。任何

進一步授出超過該1%限額之購股權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任何指定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之認購價不可低於以下最高者：(i)

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

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或(iii)股份面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及倘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股份總數為

100,00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本約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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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期內變動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行使期

於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結餘 授出 行使

註銷╱

失效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結餘

（日╱月╱年） 港元 （日╱月╱年）

郭建聰，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20,000,000 — — — 20,000,000
余蓮達，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20,000,000 — — — 20,000,000
劉建漢，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20,000,000 — — — 20,000,000     

小計 60,000,000 — — — 60,000,000     

僱員及其他參與者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40,000,000 — — — 40,000,000     

總計 100,000,000 — — — 100,000,000     

加權平均行使價 0.2275 — — — 0.2275     

購股權公平值及假設

已授出購股權於授出日期之公平值為8,275,000港元，乃根據下列數據以柏力克—舒爾斯

模型計算：

授出日期 ：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

於授出日期之股價 ： 0.410港元

行使價# ： 0.2275港元

預期波幅 ： 55.019%

預期有效期 ： 9年

股息收益率 ： 5.860%

無風險利率 ： 2.106%

本公司已採用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該模式」）計算所授出購股權公平值。該模

式是評估購股權的公平值較為普遍使用的一種模式。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時使用之變數及

假設乃按管理層最佳之評估。購股權的價值會視乎多個主觀假設之變數而計算出不同的

估值。任何已採用之變數倘出現變動，可能會對購股權公平值之估計產生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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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董事於下文之購股權權益外，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概無於本公司之股份、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

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

於該條例規定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時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購股權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董事授出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合共為60,000,000份，

詳情於下表概述：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董事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失效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行使期

每股

行使價#

股權之

概約百分比

（日╱月╱年） （日╱月╱年）

郭建聰 09/04/2014 20,000,000 — — — 20,000,000 09/04/2014 至 08/04/2023 HK$0.2275 0.91%

余蓮達 09/04/2014 20,000,000 — — — 20,000,000 09/04/2014 至 08/04/2023 HK$0.2275 0.91%

劉建漢 09/04/2014 20,000,000 — — — 20,000,000 09/04/2014 至 08/04/2023 HK$0.2275 0.91%      

總計 60,000,000 — — — 60,000,000 2.7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 購股權的行使價可在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資本重組出現時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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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權益登記
冊顯示，下列人士（上文就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披露者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於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
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5%或以上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的
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

百分比

Zillion Profit Limited 1,500,000,000 68.18%

歐雪明女士（附註(i)） 1,500,000,000 68.18%

附註：

(i) 歐雪明女士被視為透過其於Zillion Profit Limited的100%控股權益而於1,500,000,000股股份中擁
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概無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附有
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5%或以上已發行
股本中擁有權益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購買、銷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購買、銷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董事並不知悉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彼等
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的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的業務競爭或可
能構成競爭，亦不知悉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具有或可能具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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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該等守則條款之嚴格程度不遜於GEM

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準則。本公司已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
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已遵守規定交易準則及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推行高水準之企業管治。董事相信，健全及合理之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之

發展，以及保障股東之利益及本集團之資產至為重要。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

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載列之所有守則條文，但有下列偏離：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分工應清晰界定並以書面載列。

本集團現時並無設立主席職位。本集團日常營運及管理由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監察。

董事會認為儘管未設立主席職位，董事會可藉其營運確保權力及授權分佈均衡。董事會

由富有經驗之人士組成，彼等不時舉行會議以討論影響本集團營運之事宜。有關架構仍

可確保本集團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策，並可有效率和有效地達到公司之目標，以

適應不斷改變之環境。

本集團將安排在適當情況下選舉新任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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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GEM上市規則，以檢討及監督

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委員會包括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潘永存先

生、王荣騫先生及胡超先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業績已由委員會審閱，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聯交

所及法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建聰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建聰先生（行政總裁）、劉建漢先生及余蓮達女士，而本公司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永存先生、王荣騫先生及胡超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日在GEM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刊載。
本公佈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刊載。


